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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30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緣由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

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 4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

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

成前開法定工作，本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條件，並研擬規劃手冊外，且於 107 年及 108

度補助所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作業，本署持續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

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處理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規劃參考。本次會議提會報告及討論事項如下： 

報告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討論事項：  

（一）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土功能分區之建議劃設方式 

（二）本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國土功能分區證

明核發系統之經費申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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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說明： 

一、依據本法第 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4 年內，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爰

應按進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二、依本署 110年 3月 10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4次研商會議報告情形，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皆已完成發包及簽約程序，並持續辦理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相關作業。又 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辦

竣期中審查作業，且除彰化縣政府外，新北市等 21直

轄市、縣（市）政府亦辦竣期末審查作業；且桃園市及

臺北市政府業辦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刻正辦理審議

相關法定作業。爰請彰化縣政府說明期末審查辦理情

形。 

三、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以利於 114年

4 月底能如實如期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本署前於國

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6 次研商會議就規劃作業部

分訂定 4 項檢核點進行檢視，惟考量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均已請畢補助經費且多已完成規劃階段並進入法

定作業階段，故本次將「已達補助經費請款條件，但尚

未請領者」該檢核點予以刪除，並調整相關檢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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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規劃草案實際完成與預定完成期程落差至少達 3 個

月以上者 

（二）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未於 111 年 12 月底前辦理者 

（三）未按預定期程提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者 

（四）未按預定期程函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者 

四、另本署前於 111 年 8 月 2 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報後續法定作業預定辦理時程，本署將依報部

時程予以分批，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提下次會議討

論，併予敘明。 

五、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能如期於預定作業期程內完

成相關事宜，本署將於每月 20日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至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且於每個月 25日

再就未填報者進行催辦，並於次月 1 日更新各縣市辦

理進度摘要表於 Line群組周知；如持續達 2個月未見

實際改善情形，則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落後

原因並研擬改善措施，並請本署服務團提供必要協助。 

六、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

業（草案）相關工作、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

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七、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辦理相關作業，並依作

業須知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

理情形。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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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辦作業進度彙整表（更新於 111/8/22） 

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臺

北

市 

109.06.29 

預定提交期

末一階報告

書 

109.12.07 

預定提交期

末二階報告

書 

109.06.29 

提交期末一

階報告書 

109.08.10 

提交修正後

期末一階報

告書 

109.09.09 

期末一階審

查會議通過 

109.12.07 

提交期末二

階報告書 

110.01.29 

提交修正後

期末二階報

告書 

110.05.03 

期末二階審

查會議通過 

110.10 110.12.27 110.12 110.12.30 110.12 

111.01.25 

第 1 場 

111.02.16 

第 2 場 

111.02.19 

第 3 場 

110.12.30

公告公開

展覽及辦

理公聽

會，併同

提本市都

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

國土功能

分區圖及

劃設說明

書，後續

俟本市都

委會通知

審議時

程。 

111.04.20

第 1 場 

112.02 

(修正預定

提部審議

會時程) 

- 

1.110.12.30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書圖公告公開展覽

60 日(110.12.31 至 111.02.28) 

2.111.01.25 第 1 場公聽會 

3.111.02.16 第 2 場公聽會 

4.111.02.19 第 3 場公聽會 

5.111.04.20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會議 

(未更新) 

連

江

縣 

108.11 109.12.17 - 

110.03 

持續修正

中 

111.08 - 111.08 - 111.10 - 112.02 - 

1.109.03.31 期中階段成果審查通過。 

2.109.12.17 期末審查。 

3.110.03.25 期末審查通過。 

4.目前辦理進度：因地制宜功能分區討論、公開展覽及
公聽會相關事宜。 

5.刻正辦理公展前圖資更新相關事宜 

(未更新) 

桃

園

市 

109.07.31 

109.07.07 

繳交 

109.08.12 

審查通過 

- 110.09 110.10 

110.10.01

起公開展

覽 90 日 

110.11 

110.11.02-

11.30 

於 13 行政

區各舉辦

1 場次公

111.01 

111.01.17

大會(報告

案) 

111.03.04

小組 

112.01 111.04.19 

1.110.09.27 公告自 110.10.01 起公開展覽 90 日。 

2.111.1.17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案)。 

3.111.03.04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 

4.111.04.11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5.111.04.19 報部審議。 

6.郵寄費用補助款：完成申請並經營建署於 111.07.21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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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聽會 111.04.11

大會 

意備查 

（111.08.19 更新） 

金

門

縣 

110.12 

 

 

 

 

 

 

110.10 

110.03.26 

繳交 

111.01.03 

繳交修正後

報告書 

111.01.18 

審查通過 

 

 

 

110.10.21 

繳交 

110.11.10 

審查通過 

110.06 

111.08 

(配合劃設

作業手冊

等規定持

續更新修

正)- 

111.08 - 111.08 - 111.11 - 112.06 - 

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第一階段) 

1.108.05.31 簽約，納入本府 108 年度預算，中央補助款
項均已請領完成。 

2.工作計畫書 108.11.01 審查通過。 

3.109.06.30 辦理本府機關研商會議就議題說明討論。 

4.109.10.30 期中會議審查通過。 

5.契約審查期程將搭配第二階段委辦內容適時調整。 

6.110.04.21 邀集相關單位就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議題進
行討論。 

7.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110.06.10 發函相關單位方
式，就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彙整議題資料進行確認。 

8.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110.08.16 發函相關單位方

式，就城鄉發展地區 2-3 類劃設議題資料進行討論。 

9.111.1.18 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111.08.19 無更新，目前辦理公展前書圖製作及圖資更

新等作業) 

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第二階段延續案) 

1.109.12.31 簽約，納入本府 109 年度預算，補助款項已

請領完成。 

2.後續作業程序搭配第一階段期末階段委辦內容辦理。 

3.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規劃報告於 110.07.19 函發

相關單位提供意見，於 110.08.12 函發紀錄請承攬廠
商依照辦理修正，110.09.27 函發書面審查通過。 

4.期中審查因採用書面方式往返確認耗時較久，依契約

期程於 110.11.10 召開期末報告審查，審查通過，並
配合滾動納入第一階段期末報告書內容修正。 

嘉

義

縣 

110.10.27 

110.10.27 繳

交 

111.01.12 

修正後通過 

111.03.07 

核定 

111.04.30 - 111.07 - 111.07 - 112.06 - 113.06 - 

1.於 111 年 1 月 12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議修正後通過，

修正後期末報告書本府 111 年 3 月 7 日函同意核備。 

2.於 5 月及 6 月分別取得營建署提供台灣通用電子地圖
等 59 項圖資及接合版地籍圖。經 111 年 7 月 15 日召

開第 15 次工作會議，規劃廠商依會議結論於 111 年
8 月 19 日檢送公展法定書圖草案至府，待查核並會
商有關單位意見。 

基

隆

市 

111.02 
111.6.8 

審查通過 
111.05 

111.7.25 

繳交初稿 
111.10 - 111.10 - 112.06 - 113.06 - 

1.109.02.20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09.03.16 開始履約。 

3.109.03.27 撥付第 1 期款給規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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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4.109.05.14 召開第 1 次工作會議。 

5.109.07.23 召開規劃說明會(中正、中山、信義、仁愛
區)。 

6.109.07.24 召開規劃說明會(暖暖區)。 

7.109.07.27 召開規劃說明會(七堵、安樂區)。 

8.109.08.14 召開第 2 次工作會議。 

9.109.11.13 召開第 3 次工作會議。 

10.110.02.02 召開第 4 次工作會議。 

11.110.04.27 招開第 5 次工作會議。 

12.請規劃廠商就各次工作會議議題討論結果修正期中

報告成果，於修正完畢後提送本府審查。 

13.110.06.01 申請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14.110.06.08 廠商已檢送期中報告成果於本府以進行期

中書面預審。 

15.110.07.09 請廠商就預審意見修正並提交期中報告書
17 份於本府召開期中會議。 

16.110.08.24 召開第 6 次工作會議。 

17.110.08.24期中會議審查通過(因配合國土計畫法修正
延長作業期程，經與委辦廠商協議俟本市國土計畫公

告並據以核對相關資料後再行辦理期中報告審查，本
市已於 110.08.24 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議通過)。 

18.110.09.13 申請撥付第二期補助款。 

19.預計於 110.12.29 召開第 7 次工作會議。 

20.111.03.01、111.03.02 舉辦 4 場次規劃階段說明會。 

21.預計 4 月底前辦理期末成果審查報告。 

22.111.03.10 召開第 8 次工作會議。 

23.111.04.15 完成期末報告預審，預計 4 月底前辦理期
末成果審查報告。 

24.111.06.08 已召開期末階段成果報告審查會議 

25.111.06.30 召開第 9 次工作會議。 

111.07.25 獲得廠商提交法定書圖(草案)初稿。 

宜

蘭

縣 

111.02.10 

(如備註) 

111.01.28 

繳交 

111.05.06 

請廠商補充

期末報告成

果缺項 

111.05.20 

111.05 

111.06 

期末階段

提供初稿 

111.10 

完程規劃

草案完稿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3 - 

1.108.05.27 已撥第一期補助款，110.04.12 已撥第二期
補助款(補助款已撥畢)。 

2.第二階段補助辦理擴充於 109.12.25 簽定變更契約議
定書，並調整全案履約時程至 114 年。 

3.業於 111 年 6 月 28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於 7 月 15

日及 25 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廠商預計於 8 月中提
送修正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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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廠商檢送修

正後成果 

111.06.28 

召開期末審

查會議 

雲

林

縣 

111.02 

110.12.29 

繳交 

111.01.27 

修正後通過 

111.05 
111.05.11

繳交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1.109.04.13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110.07.01 期中報告同意核定。 

3.110.08.31 召開 110 年 8 月份工作會議。 

4.110.11.23 召開 110 年 11 月份工作會議。 

5.111.01.27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6.111.02.18 已繳交送修正後報告書 

7.111.03.04 至 111.03.15 辦理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人員訓
練 

8.111.04.11 召開 111 年 4 月份第 7 次工作會議 

9.111.04.20 輔導團到府訪談，並配合會議建議檢視修正 

10.111.06.09 召開 111 年 6 月第 8 次工作會議 

11.訂於 111.08.29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本縣鄉村

區因地制宜原則報告案) 

高

雄

市 

110.10.30 

111.12.23 

修正後通過 

111.05  

同意備查 

111.10 110.12 111.12 - 111.12 - 112.04 - 113.01 - 

第一階段（含配合款共 600 萬） 

1.期中報告書於 109 年 8 月 24 日同意備查，並已撥付

第二期款 120 萬元，合計撥付廠商共 180 萬元。 

2.配合法規修正，已辦竣契約變更作業，延長履約期限
至 114 年 5 月 30 日。 

3.規劃公司預計 110 年 10 月 29 日提送期末報告。 

4.110 年 12 月 1 日召開工作會議（進行期末報告書討論
及初審）。 

5.110 年 12 月 23 日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目前依決
議事項修正中。 

6.111 年 5 月：期末報告書同意備查。 

第二階段（擴充契約部分；含配合款共 320 萬） 

1.補助款已納入 110 年度預算，採用擴充契約方式，於
110 年 8 月 24 日辦竣議價及決標；並於同月 30 日完

成簽約（擴充契約部分）。 

2.110.09.22 檢送設計初稿及相關資料。 

3.110.10.01 檢送相關資料申請補助款。 

4. 研商會議：111 年 8 月 29 日。 

新

北
110.08 

110.08.02 

繳交 
111.04 - 111.07 - 111.07 - 111.10 - 112.10 - 

修正期末報告已於 110/10/13 繳交，已於 111/1/18 備查。 

(111.08.19 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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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市 110.09.08 

審查通過 

屏

東

縣 

110.07.30 

110.07.31 

繳交 

110.10.20 

修正後通過 

111.04.30 111.02.10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1.109.02.27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目前在期中報告書編
製階段 

2.109.12.02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修正後通過，刻正進行期

末報告階段，預計 110.07.31 提交期末報告審查。 

3.110.07.22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4.期末報告書已於 110.07.30 提送到府，為辦理期末報

告書審查及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了解初步劃設
成果於 110.09.24 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並訂於
110.10.14 進行期末報告書審查。 

5.期末報告因故改於 110.10.20 辦理審查，審查結果請
規劃單位依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期末報告後，授
權業務單位確認後通過，刻正函請規劃單位辦理中。 

6.110.12.27 邀集府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鄉鎮市公
所及各地政事務所召開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
用地劃設初步成果說明會及座談會，宣導各功能分區

劃設之情形。 

7.111.03.04 配合部裡輔導團來訪召開本府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工作會議，除就對部裡檢視意見回應外，因應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仍在
研議尚未公告實行，故將後續公展公聽會期程延至
111 年 12 至 112 年 2 月間辦理；另於 111 年 5 月至 8

月間就各功能分區繪製成果辦理工作會議檢核，以上
檢核成果將於本縣國審會確認後，辦理公告公展。 

8.111.04.08 邀集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教育訓練並請地所就初步劃
設成果作檢核並回報。 

(未更新) 

新

竹

市 

110.08 

110.08.13 

繳交 

111.01.13 

修正後通過 

111.03.23 

檢送修正定

稿報告書 

111.02 

111.2.24 

繳交 

111.6.30 

審查修正

後通過 

111.09 - 111.09 - 112.04 - 113.06 - 

1.109.03.06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原則通過。 

2.110.01.29 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111.1.13 期末報告書審查修正後通過。 

4.111.05.09 召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會議。 

5.預計 111.6.30 召開書圖草案審查會議。 

6.預計 111.8 安排召開使用地編定確認研商會議。 

臺 111.02 111.03.17 111.06 111.06.09 111.12 - 111.12 - 111.12 - 113.12 - 1.109.05.28 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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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中

市 

繳交 繳交 2.規劃公司 109.07.19 檢送工作計畫書，辦理審查中。 

3.109.09.23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110.0420 檢送期中報
告及相關圖資。 

4.110.05.21 召開期中審查會議，逢疫情警戒改徵詢紙本

意見，回復各委員意見確認中。 

5.110.07.26 提交修正期中報告，辦理審查作業。 

6.110.08.19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 

7.110.09.15 函文申請第 2 期補助款。 

8.111.02 修正法定作業時程。 

9.111.3.17 繳交期末報告。 

10.111.4.26 期末審查會議。 

11.期末審查通過，更新圖資及公展及公聽會前置作業 

澎

湖

縣 

111.01 - 111.06 - 111.06 - 111.12 - 111.12 - 112.10 - 

1.109.08.17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廠商於 109.10.16 提交期初報告書。 

3.110.01.15 期初審查通過。 

4.110.04.12 期初報告書同意備查。 

5.期中編製階段因應內政部營建署預計 8 月辦理平均高
潮線修正公告，本府於 110 年 6 月 25 日同意廠商停

止期中編製階段之工期計算，然平均高潮線尚未修正
公告，本府於 110 年 11 月 4 日發文通知廠商辦理復
工。 

6.110.10.28 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釐清城 1 圖資劃設疑
義。 

7.預計 111.1.3、4、6 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逐案討論城

2-1 及農 4 鄉村區單元劃設。 

8.廠商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提交期中報告書，111 年 1

月 13 日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9.期中報告審查待修正後原則通過，於 111 年 2 月 11 日
函送會議記錄並請廠商依會議意見於文到 1 個月內
繳交修正資料。 

10.廠商於 111 年 3 月 11 提供修正後期中工作報告書，
於 111 年 4 月 8 日同意備查。 

11.廠商於 7 月 7 日繳交期末報告書，預定於 8 月 18 日

召開期末審查會。 

(未更新) 

南

投

縣 

111.02.28 

111.04.28 

繳交 

111.06.14 

111.06.30 - 111.10 - 111.10 - 112.06 - 113.06 - 

1.工作計畫書於 110.07.06 審查通過。 

2.預定於 110.10.15 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備註：
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預計 110.11.30 召開工作會議。 



10 

 

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審查通過 4.110.12.15 召開工作會議。 

5.已完成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及使用地編定作業
地方說明會(共 4 場)。 

6.111.03.31 召開工作會議。(上午、下午各一場) 

7.營建署 111 年 4 月 25 日到府訪談。 

8.111.05.09 召開工作會議。 

9.111.06.14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10.111.08.05 召開工作會議。 

嘉

義

市 

111.01 

策略規劃報

告 

110.04.23 

繳交 

110.08.19 

審查未通過 

 

功能分區劃

設 

(無期末報

告，但策略

規劃期末報

告涉及劃設

說明書內

容，已請廠

商併行處

理) 

110.12 

*111.01.06

完成初稿 

*111.03.09

及 03.10

將功能分

區劃設初

稿與農民

意見領袖

溝通 

*111.07.07

經邊界決

定會議確

認，惟配

合 本 市

「變更嘉

義市都市

計畫（第

二次通盤

檢討）(第

一階段)」

於

111.08.16

發 布 實

施，以及

「變更仁

義潭風景

111.07 - 111.07 - 112.06 - 113.01 - 

「嘉義市國土策略規劃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託服務

案」 

1.109.1.9 工作計畫書備查。 

2.109.12.28 期中報告書備查。 

3.廠商業於 110.4.23 提送期末報告，110.8.19 召開期末
報告審查會議，委員建議各部門發展策略需再補充論
述，將再次整合機關意見後，召開第二次期末報告審

查會議。 

4.考量 111 年公展期程，經 110.11.17 討論會議與農業主
管單位達成共識，優先以都市發展角度劃設國土功能

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議題說明會」業於
111.3.9 下午及 111.3.10 上午召開，邀集農民領袖及里
長參加；業於 111.4.15 及 111.4.16 召開 4 場次「嘉義

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邀請市民參加。 

5.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於 111.01.06 完成。 

6.111.07.0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會議 

7.有關核定補助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公開展覽及公聽
會通知書之郵寄費用一案，配合本府辦理第 2 次追加
預算期程，主計單位於 111.8.1 核定「嘉義市 111 年

度總預算第 2 次追加(減)預算案」，刻正簽辦申撥補
助款事宜。 

「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行政作業及民眾宣導服務

案」 

1.以 108 年度、109 年度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發包辦理。 

2.110.02.01 簽約，110.04.08 工作計畫書備查。 

3.110.04.28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企劃書討論會議。 

4.110.8.26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 

5.搭配農業發展地區說明會之辦理期程，併同辦理「嘉

義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 

6.111.05.11 召開第二場教育訓練。 

7.111.6.22 召開第三場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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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特 定 區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案」刻

正辦理函

報內政部

核 定 事

宜，將配

合發布實

施之都市

計畫書圖

內容再行

檢視確認

繪製說明

書相關內

容，預計

111.10.31

前完成更

新。 

花

蓮

縣 

111.02 

111.02.14 

繳交 

111.03.17 

審查通過 

111.05 

*111.06.27

完 成 初

稿。 

*111.07.13

本府第 9

次工作小

組會議尚

須確認農

5 劃設範

圍，預計

111.09 完

成草案。 

111.09 - 111.09 - 112.06 - 113.06 - 

1.109.02.24 召開審查工作計畫書會議。 

2.109.03.13 工作計畫書審查原則通過。 

3.109.06.04 已辦竣撥付第一期款。 

4.110.08.24 廠商函送期中報告書到府。 

5.110.09.13 召開第 7 次工作小組會議。 

6.110.10.13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7.本府訂於 110 年 12 月 22、23 日舉辦地方說明會。 

8.111.01.06 召開第 8 次工作小組會議。 

9.111.03.17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10.111.06.02 奉裁示依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本縣
國土計畫內容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並辦理修正
期末報告、公展前圖資更新作業。 

11.111.07.13 召開第 9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議題：零星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土地之處理方式、農業發展地區
第五類)。 

臺 110.11 111.03.22 111.06.30 -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1.109.11.24 已辦竣撥付第 1 期款項(3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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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南

市 

期末報告書

繳交 

2.110.01.1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3.110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 

4.111 年 2 月 21 日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過。 

5.111 年 3 月 22 日規畫公司提交期末報告書。 

6.111 年 5 月 5 日召開劃設作業會議。 

7.111 年 6 月 10 日召開期末報告書審議會。 

8.111 年 6 月 21 日召開劃設作業會議。 

(未更新) 

新

竹

縣 

110.12 

111.06.29 

原則審查通

過，刻正簽

辦修正後期

末報告（定

稿本）核定

相關事宜 

111.02 - 111.05 - 111.05 - 111.08 - 112.08 - 

1.109.12.0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10.10.13 辦理期中報告原則通過，並請廠商依相關審
查意見修正報告。 

3.110.11.10 修正後期中報告書備查。 

4.111.04.08 召開第 4 次研商會議。 

5.111.06.29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期末報告原則同意通
過。 

6.刻正簽辦修正後期末報告書核定。 

臺

東

縣 

111.03 

111.07.15 

期末會議審

查通過 

111.06 -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1.9 月底決標。 

2.工作計畫書審查 109.11.26 審查通過。 

3.目前正進行期中報告書編製階段。 

4.110.06.10 召開 6 月份工作會議。 

5.110.07.14 召開 7 月份工作會議。 

6.期末階段預計提前至 111 年 3 月開始辦理。 

7.110.08.09 召開 8 月份工作會議。 

8.110.09.08 召開 9 月份工作會議。 

9.110.10.06 召開 10 月份工作會議。 

10.110.11.10 召開 11 月份工作會議。 

11.110.12.1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 

12.111.01.2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第二次) 

13.111.01.2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第二次) 

14.111.02.16 召開 2 月份工作會議。 

15.111.04.14 召開農農業發展地區與國土三階規劃廠商
研商會議，討論農業發展地區與三階劃設成果疑義問

題。 

16.111.05.10 5 月份工作會議修正鄉村地區單元範圍 

17.111.06.13 6 月份工作會議 

18.111.07.15 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19.111.08.15 召開志航基地、台糖等特專區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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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履約管理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 規劃草案完稿 公開展覽 公聽會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苗

栗

縣 

111.04 

111.05.27 

繳交 

111.07.01 

第 1 次審查

會同意通過 

111.06 
111.05.20 

繳交 
111.09 - 111.09 - 112.06 - 113.06 - 

1.110.05.13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於 110.05.28 函發審查

通過公文)。 

2.刻正辦理期中階段規劃作業，進行鄉村區劃設。 

3.廠商應已於 110.10.27 繳交期中報告，計 110.12.22 召

開期中審查會議，會議結論為原則通過，並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函發會議紀錄。 

4.111.01.27 繳交期中報告定稿本(於 111.3.8 函發期中報

告備查文)。 

5.111.05.20 繳交功能分區圖草案(電子檔)初稿，後續須
辦理圖資更新事宜。 

6.111.05.27 繳交期末報告，已於 111 年 7 月 1 日召開第
1 次期末審查會議，期末報告書部分同意通過，俟完
成公展前圖資更新後，續開第 2 次審查會。 

7.111.08.15 完成圖資更新事宜，並於 8 月 16 日函請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確認劃設成果，以蒐集後續召
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會議議題。預計 9 月中召開

第 2 次期末審查會議暨各機關研商會議。 

彰

化

縣 

111.02 - 111.08 - 111.12 - 111.12 - 112.06 - 113.06 - 

1.都計單位負責招標及納入預算作業；地政單位負責後

續執行。 

2.110.07.28 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3.110.08.18 工作計畫書報府備查。 

4.111.01.27 召開 1 月份工作會議。 

5.111.03.02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6.111.04.14 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過。 

(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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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說明：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公告實施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劃設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爰前開

國土功能分區圖依法應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全數一併公

告。 

二、本部前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核定補助 11 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作業經費，為使各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能如期將農 4 劃設草案交付予府內第三階段單位彙

整，爰請未符以下重要工作檢核點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分別說明落後及未辦理之原因： 

（一）尚未完成招標作業者 

高雄市政府前於 111 年 7 月 8 日及 7 月 22 日 2 次辦

理採購案件上網，惟因無人投標已流標 2 次，刻正辦理第

3 次採購案件上網作業。請高雄市政府說明推動困難情形、

改善措施及預定完成發包作業期程（請派單位主管以上

層級人員說明）。 

（二）未符規劃辦理期程者 

1.本署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15 次及第 22 次研商會

議業就國土功能分區之法定程序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應交付原住民農 4劃設成果之規劃辦理期程，討論確認

如下表 2。依前開規劃辦理期程，各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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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應於 111年 6月底前完成第 1版農 4

草圖，並應於 111 年 12 月底前交付農 4 劃設成果予第

三階段作業單位，俾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圖成果（草案）

審議程序如期完成。因各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之辦理進度已落後前開規劃辦理期程，故本署業

請各該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務必與府內第三階段作業單

位協調農 4最終成果交付時程，並調整各階段規劃作業

預定完成期程。 
表2 國土功能分區之法定程序及原住民農 4劃設成果之規劃辦理期程 

重要工作項目及法定程序 主責單位 期程 

完成第 1 版農 4 草圖 
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 

111.6 前 

交付農 4 劃設成果予第三階段作業單位 
直轄市、縣(市)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 

111.12 前 

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成果（草案）公開

展覽及公聽會程序 

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

機關(第三階段單位) 

111.7-

111.12 

完成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審

議會審議程序 

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

機關 

112.1-

112.12 

完成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程序 內政部 
113.1-

113.12 

2.經檢視各該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填報之預定時程（如表

3），花蓮縣預定於 112 年 10 月前交付農 4 最終成果，

惟依本署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22 次研商會議之規

劃期程，應於 112 年 12 月前完成直轄市、縣（市）政

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程序，考量尚須預留審議及修正

作業時程，前開期程安排將影響後續報部審議進度，故

請花蓮縣政府說明作業期程安排緣由，及配合調整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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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餘宜蘭縣（112年 2月前）、南投縣（112年 4月前）、

新竹縣、高雄市、屏東縣（以上均 112 年 5 月前）、苗

栗縣、臺中市、嘉義縣、臺東縣、新北市（以上均 112

年 6 月前）等 10 市（縣）之農 4 最終成果交付時程尚

屬合理，並經各該原住民族主管機管與府內第三階段作

業單位協調確認，本署無意見。 

（三）已達補助經費請款條件，但尚未請領者 

1.第 1期：臺東縣政府預定於 111年 8月 14日簽訂契約，

請該府完成簽約作業後，儘速依作業須知規定辦理請款

作業。 

2.第 2期：經檢視尚無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此檢核

項目。 

三、前開預定辦理時程經本次會議討論確定後，本署後續將依各

機關所填列之預定進度進行追蹤，並將請實際完成與預定

完成期程落差至少達 1個月以上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說明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後續請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持續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請依作業須知規定按月至

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四、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

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相關工作、審查及研

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關進度及期程，

並適時提供協助。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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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彙整表 

縣市 

採購程序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簽約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單

位協調確認 

新北市 111.7.11 111.6.20 
111.10.1

5 

 111.12.3

1 

 
112.5.30 

 
111.9.15 

 111.10.1

5 

 111.10.1

5 

 
112.1.30 

 
112.2.28 

 
112.6.30 

 

是，本案執行期間

為 111.6-112.6，

並和三階廠商確

認最終成果於 112

年 6 月完成。 

1.已於 111.5.31 評選完

竣，於 111.6.20 決標及簽

訂契約書完畢。 

2.本標案烏來區公所於

111.7.21 召開新北市烏

來區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都市計畫農業

土地使用規劃案委託專業

服務第一次工作會議，俾

利後續工作計畫書送審作

業。 

3.依據 111 .7 .21 第 1

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有

關本案工作時程，顧問單

位已完成繳交工作計畫書

程序(111 .7.19)，下一階

段為期初報告審議階段，

預 計 工 作 時 程 為

111 .10 .17 。 

嘉義縣 111.5.20 111.5.17 111.11.2 
 

112.3.30 
 

112.8.25 
 

111.11.2 
 111.10.2

1 

 111.10.2

1 

 
112.3.17 

 
112.3.17 

 
112.6 

 

是，依據本府國土

功能分區分類及

使用地劃設案第

11 次工作會議紀

錄決議事項辦理，

配合於 112年年中

提供成果 

1.預計於 111.8.2 召開細

部執行工作計畫書審查

會。 

2.已完成 8 個原民部落村

長或理事長之訪談，訪談

記錄預計可於 111.8.5 完

成。 

3.駐地人員已於部落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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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採購程序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簽約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單

位協調確認 

平台，新增部分既有建物

的實際調查資料。 

臺中市 111.5.27 111.5.27 
111.12.3

1 

 
112.6.30 

 112.12.3

1 

 
111.11 

 
111.11 

 
111.11 

 
112.3 

 
112.4 

 
112.6 

 

是，已和本府地政

局三階廠商確認，

最終農四劃設成

果於 112年 6月前

繳交即可。 

1.已於 111.7.5 召開工作

計畫書審查會，廠商已於

111.7.22 提送修正後工

作 計 畫 書 ， 本 會 於

111.8.2 同意備查修正後

工作計畫書。 

2.目前刻正辦理部落訪

談。 

宜蘭縣 111.5.13 111.5.13 111.8.31 
 111.12.2

0 

 
112.4.10 

 
112.6 

 
111.9 

 
111.10 

 
111.11 

 
111.12 

 
112.2 

 

本案執行期間為

111.6-112.6，預

計年底前完成農 4

成果。並已和本縣

建設處三階廠商

確認最終農四劃

設成果於 112 年 6

月完成。 

1.已於 111.4.8 開標，

111.4.28 辦理評選會議，

預計 111.5.13 辦理議價。  

2.111.7.6 及 7.8 分別於

本縣大同鄉及南澳鄉辦理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說明

會，駐地人員已至現地現

調中，於 111.7.29 召開

111年 7 月份工作會議。 

苗栗縣 111.4.14 111.4.13 111.6.28 111.6.28 
111.11.2

8 

 
112.2 

 
112.6.1 

 
111.6.30 111.6.30 111.7.26 111.7.26 111.12.1 

 
111.1 

 
112.6 

 

已確認 

為配合本縣三階

廠商辦理成果報

告作業，本縣原住

民地區城三、農四

草圖業於 111.7.6

提供本府工商發

展處運用於本縣

國土計畫內。 

有關成果圖預計

1.111.8.24 及 111.9.14

辦理教育訓練，共計 2場。 

2.預計於 111.8.8 起陸續

辦理第二場次說明會。 

3.111.6.28~111.11.28

修正本縣農四及城三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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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採購程序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簽約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單

位協調確認 

於 112.6.1 前完

成，並交付本府工

商發展處。 

南投縣 111.3.31 111.3.31 111.9.30 
 

112.2.28 
 

112.6.30 
 111.10.3

1 

 111.09.1

6 

 111.11.1

5 

 111.11.3

0 

 
112.1.31 

 
112.4.30 

 

是，已和本府地政

處三階廠商確認，

最終農四劃設成

果於 112年 6月前

繳交即可。 

1. 本 縣 說 明 會 自

111.6.20 起至 111.7.26，

已完成共計 26 場次劃設

前說明會議。 

2. 駐地調查人員已於

111.5 起進行調查工作。 

3.預計 111.9.16完成第 1

版農 4 聚落草圖，並預計

9 月中旬開始辦理劃設後

第 1 輪部落溝通說明會。 

屏東縣 111.4.30 111.5.9 111.6.10 111.6.16 112.3.27 
 112.12.2

6 

 
111.9.15 

 111.10.1

5 

 111.11.1

5 

 
112.1.30 

 
112.2.28 

 
112.5.31 

 

是，已和本府地政

處三階廠商確認，

最終農四劃設成

果於 112年 5月底

前繳交即可。 

1.已於 111.6.16 召開細

部執行計畫審查會，預計

於 111.8.15 日前完細部

計畫修正案。 

2.111.7.22日召開 111年

7 月份工作會議。 

新竹縣 111.5.31 111.7.25 

本府標

案無期

初報告 

本府標

案無期

初報告 

111.12.1 
 

112.4.30 
 

111.12.1 
 

111.12.1 
 

111.12.1 
 

112.4.30 
 

112.4.30 
 

112.5.30 
 

本府業於 111 年 7

月 11 日召開工作

會議，考量原民劃

設成果審議排程

較晚，經三階單位

建議於 6月前完成

原民農 4成果圖，

惟農 4成果將影響

農 3 成果，經農業

1.111.8.3 核定工作計

畫，廠商應於核定日 120

天內完成期中報告 

2.預計於 111.8.6、8.8、

8.15完成 3場教育訓練及

3 場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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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採購程序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簽約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單

位協調確認 

單位提醒應盡早

交付 

花蓮縣 111.6.1 111.6.1 111.6.30 111.6.30 112.3.31 
 

112.9.30 
 111.11.3

0 

 111.11.3

0 

 
112.1.31 

 
112.2.30 

 
112.5.31 

 112.10.3

1 

 

本案於招標階段

皆配合第三階單

位(本府地政處)

指定之提送農 4成

果期程(112 年 10

月底前)辦理。 

1.業於 111.6.30 辦竣工

作書審查會議。  

2.預計於 112.2 底前提送

期報中報告書。  

3.預計 112.8 底前提送期

末報告書。 

4.預計 112.10 月底前提

送總結報告書及劃設草圖

(配合本府地政處提送三

階期程) 

臺東縣 111.8.1 111.8.14 112.1.28 
 

112.7.27 
 112.12.2

4 

 111.12.3

1 

 111.12.3

1 

 111.12.3

1 

 
112.4.30 

 
112.5.31 

 
112.6.30 

 

是，已和本府地政

處三階廠商確認，

最終農四劃設成

果於 112年 6月繳

交即可。 

1.已於 111.5.27 公告招

標；於 111.6.24 開標、

111.7.8 評選。 

2.111.8.1 決 標 、

111.8.14 簽約。 

高雄市 111.O.O 
 

112.1.13 
 

112.4.14 
 

112.5.31 
 111.12.3

1 

 111.12.3

1 

 111.12.3

1 

 
112.3.14 

 
112.4.14 

 
112.5.30 

 

是，已和本府地政

處三階廠商確認，

最終農四劃設成

果於 112年 5月繳

交即可。 

1.111.7.8 第 1 次上網，

流標 

2.111.7.22第 2 次上網，

111.8.3 流標，將儘速更

改標案後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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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議題一：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國土

功能分區之建議劃設方式 

一、背景說明 

（一）按全國國土計畫敘明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依原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

鄉發展性質者，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故位

屬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如特定農業區）之大規模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尚無法直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二）惟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110 年 2 月版），

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後續將不得於

部分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進行使用，例如學校倘位於

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第

2 類、第 3 類者，未來將不允許使用，僅能從其原來之合

法使用，故本署前於 111 年 2 月至 5 月至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到府服務時，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協助盤點所轄範圍內具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需求之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三）經檢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清查結果，就大規模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劃設方式，除臺北市、嘉義市、金門縣及連

江縣等屬全區為都市計畫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外，

其餘直轄市、縣（市）政府均按通案性劃設條件，亦即將

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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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示意圖（以花蓮縣光復鄉垃圾掩埋

場為例） 

二、現況分析 

（一）經本署彙整 111 年 2 月至 5 月辦理到府服務，桃園市、新

北市、臺中市、花蓮縣、南投縣、基隆市、新竹縣及新竹

市等 8 個直轄市、縣（市）盤點所轄範圍內面積規模達 2

公頃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現況使用、處數及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成果（草案）。 

（二）倘進一步將前開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現況使用對應

至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111 年 7 月版）容許

使用項目，其中包含教育設施（學校）、行政機關（政府

機關）、電力設施、國防設施等（如表 4 底色標示部分），

且主要分布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 
表4 桃園市、新北市、臺中市、花蓮縣、南投縣、基隆市、新竹縣及新竹市大規模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現況使用對照使用項目及分布彙整表 

項

次 
使用項目 

位於國 1 

（處數） 

位於國 2 

（處數） 

位於農 2 

（處數） 

位於農 3 

（處數） 

總

計 
備註 

2 水源保護設施 3 - - 1 4 -- 

5 森林遊樂設施 - - - 1 1  

6 
礦業使用及其

設施 
- - - 1 1 

-- 

10 農作產銷設施 - - 5 1 4 -- 

16 休閒農業設施 - - - 1 1  

19 住宅 - - 4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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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使用項目 

位於國 1 

（處數） 

位於國 2 

（處數） 

位於農 2 

（處數） 

位於農 3 

（處數） 

總

計 
備註 

23 辦公處所 - - 1 - 1 -- 

27 
觀光遊憩管理

服務設施 
- - 2 - 2 

-- 

28 
運動或遊憩設

施 
2 - 2 3 7 

-- 

31 宗教設施 - - 1 4 5 -- 

35 
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設施 
- - - 1 1 

 

40 工業設施 1 - 3 - 4 -- 

47 運輸設施 - - 2 1 3 -- 

49 通訊設施 - - - 1 1  

50 油（氣）設施 - - 2 1 3 -- 

51 電力設施 4 3 7 9 23 

如新北市深美

超高壓變電所、

南投縣明潭發

電廠北山機組、

花蓮縣臺灣東

部發電廠榕樹

機組、花蓮縣銅

門發電廠等。 

53 自來水設施 2 1 3 1 7 -- 

54 水利設施 - - - 1 1 -- 

56 
廢棄物處理設

施 
- 1 9 3 13 

-- 

61 行政設施 2 1 16 18 37 

如花蓮縣法務

部矯正屬花蓮

監獄、新竹市財

團法人農業科

技研究院。 

62 文化設施 - 1 2 1 4 -- 

63 教育設施 3 7 51 27 88 

如基隆市瑪陵

國小、新竹市內

湖國中等。 

64 衛生設施 - - 2  2 -- 

65 社會福利設施 - - 4 5 9 -- 

66 國防設施 1 2 26 25 54 -- 

68 殯葬設施 - - - 1 1 -- 

總計 18 16 142 108 283 -- 

*註 1：經統計分析後，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主要現況使用以底色標示之。 

*註 2：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涉及 2 種以上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者，以所佔面積比例

較大者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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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已排除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第 2 類之 2（開發許可案件）及第 2 類之 3 及第 3 類（鄉村區）、農業發展

地區第 4 類（鄉村區、原住民族聚落）。 

三、建議處理方式 

（一）考量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為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

土地現況多作為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農產業、遊憩等相

關使用，故按本署 111 年 7 月 25 日召開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33 次研商會議決議，考量前開使用現

況係為維持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範圍內既有聚

落持續運作之基本需求；又參照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

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均已納入既有合

法用地權利保障。是以，就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應得適度從事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農產業、

遊憩等設施，且本署業配合修正容許使用情形表（詳 111

年 7 月 25 日版容許使用情形表）。 

（二）另為使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大規模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後續能銜接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本署刻修訂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

知」，以簡化現行非都市土地特定專用區檢討變更程序，

俾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行政作業後，按檢

討變更後之特定專用區範圍，據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2 類之 1。故就前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現況使用，倘

對應至 111 年 7 月 25 日版之容許使用情形表仍有部分屬

不允許使用者，則應按前開作業須知規定儘速辦理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作業。條文修訂概述如下： 

1.就第 7點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部分 

新增群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遊憩用地及其相關

用地，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具城鄉發展性質，並符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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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形者，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2.就第 14點公開展覽及說明會部分 

新增依前項 1.規定辦理檢討變更者，得以書面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並由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

係人，得免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3.就第 15點專案小組審議部分 

新增依前項 1.規定辦理檢討變更者，得免召開專

案小組會議審議；另配合水利主管機關變更河川區域或

水道治理線或用地範圍線而辦理變更者，經辦理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或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而無人民陳情

意見者，得免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圖2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及處理方式 

（三）另有關屬國防部權管之特定專用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

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本署前於 110 年 2 月 24

日及 5 月 19 日分別函送之土地清冊辦理，該清冊所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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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屬鄉村區或特定專用區者，得據以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 2 類之 1，惟如屬鄉村區或特定專用區以外者，則

應按前開作業須知修正規定辦理檢討變更作業後，始得

據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另就其餘特定專用

區部分，考量其具戰略性質，經本署與國防部討論確定，

應按全國國土計畫通案性條件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次會議結論調整各該國土

計畫使用地編定結果（草案），並請業務單位補充相關內容

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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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本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系統之經費申請範疇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市）國土

功能區證明核發系統電腦軟體及設備，本部以 110 年 5

月 12 日內授營綜字第 1100808090 號函頒「內政部補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

證明核發系統電腦軟體及設備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

須知）」；本部營建署再於 111 年 1 月 25 日召開國土功能

分區規劃議題第 22 次研商會議結論，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前開作業須知規定，於 111 年 5 月底前來函向本

署申請建置系統之經費。 

（二）案經本署檢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經費需求說明

書內容，除屬前開作業須知明列補助項目之電腦軟體及

設備外，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項目尚包含地籍圖資

料產製及介接與資訊服務等內容，說明如下： 

1.資訊服務費等相關項目： 

(1)包含系統安裝及建置、系統功能測試、資安檢測、教

育訓練、壓力測試、核發作業演練及災難復原演練等

項目。 

(2)計有臺北市及基隆市等 15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2.地籍圖資料產製更新優化或介接轉換等功能：計有新竹

縣、新竹市及臺苗栗縣 13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3.圖台整合設定：計有臺北市、新竹市及宜蘭縣等 3個直

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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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流系統：計有新竹市政府。 

5.系統維運管理：計有新竹市、宜蘭縣及澎湖縣等 3個縣

（市）政府。 

6.其他（含防火牆建置、購買筆記型電腦及單機版 ArcGis

等項目）：計有臺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等 6 個直轄市、

縣（市）政府。 

二、建議處理方式 

查前開作業須知所訂補助項目，除建置國土功能分區

證明系統所需之電腦軟體及設備外，其他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評估認有必要項目，並經本署同意者，亦得列為補助

項目，故針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111 年 5 月底提

報經費需求說明書所列申請項目，本署與城鄉發展分署研

議後，評估得予以補助項目說明如下： 

（一）電腦軟體及設備 

考量本項目費用係作業須知明列補助項目，將予以

補助，且費用以 330 萬元為上限。 

（二）資訊服務費 

本項係包含系統安裝及建置、系統功能測試、資安檢

測、教育訓練、壓力測試、核發作業演練及災難復原演練、

單一登入機制及圖台整合設定等費用，考量該等項目係

屬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上線使用之必要項目，將

予以補助，且費用以 120 萬元為上限。 

（三）地籍圖資料產製更新優化或介接轉換 

為使民眾於申請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書時，能及時與

地籍資料具一致性，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應建置

與地籍系統之介接功能，考量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

報經費額度之合理性後，該項目將予以補助，且就已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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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籍查訊系統惟需建置與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

介接功能者，以補助 50 萬元為上限，無建置前開系統且

需建置與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介接功能者，則以

補助 100 萬為上限。 

（四）金流系統 

本署前於 111 年 1 月 25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

議題第 22 次研商會議」，就討論事項結論略以：「……，

故針對臨櫃及網路核發證明之收費，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行訂定收費基準，據以收取核發證明之相關費

用……。」考量金流系統係屬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

上線使用之必要項目，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

該系統，該項目將予以補助，且費用以 50 萬元為上限。 

（五）系統維運管理 

依本部 111 年 2 月 14 日內授營綜字第 1110802420 號

函頒之「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

法定工作事項及執行管考要點」，業將國土功能分區證明

核發系統維護費用列為未來補助項目之一，且額度計新

臺幣 100 萬元為原則，故本次將不予補助該費用。 

（六）其他 

除前開所列補助項目外，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估仍認有其他需本署補助之必要項目，請於本次會議

召開前將前開必要項目填列於經費需求說明書並敘明具

體理由後，先行提供本署，俾於會上確認是否予以補助。 

擬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依本次會議結論，併同確認府

內資訊環境需求後，再予調整且核實填報於經費需求說明

書（格式詳附件）後，於文到 1 週內函復本署，俾本署辦

理補助經費核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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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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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縣(市)申請國土功能分區證明核發系統補助 

經費需求說明書 
一、申請機關：           縣(市)政府 

二、案件名稱：                      

三、系統功能概述： 

(請簡要說明系統功能規劃構想) 

四、執行年度：       年度 

五、經費需求：新臺幣      元整，經費需求說明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電腦

軟體 

 套    

 套    

 套    

 套    

小計  

設備 

 臺    

 臺    

 臺    

 臺    

小計  

其他

本署

認有

必要

項目 

資訊服務費 
（請羅列細項） 式    

地籍圖資料產製

更新優化或介接

轉換 
式    

金流系統 式    

小計  

總計  
 


